附件1 （本表背面附注册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结算类系统电子证书与岗位申请表
	申请单位填写
	申请单位
	
	金蝶单位码
	

	
	单位类型
	□系统在线结算类单位    □单据登记单位（需提供附件4）

	
	注册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手机
	
	电子证书编号
	

	
	注册人兼任其他单位
结算岗位情况
	（单位名称、岗位）

	
	申请岗位
	□出纳  □审核  □复审  □其他（         ）

	
	审核岗位额度
	□无额度控制  □复审仅审批大于    万元付款（如有复审岗）

	
	岗位申请
	□首次新增     □新增并取消原注册人       □注销注册人  
□新增并保留原注册人（需提供附件3）  □其他（            ）

	
	电子证书申请
	□新增   □电子证书移交（注册人兼任其他单位全部盖章）
□遗失补办    □注销交回电子证书（注册人兼任其他所有单位盖章） □其他（                ）

	
	系统在线结算单位意见：
电子证书是公司通过保融和长亮系统进行结算的重要工具，注册人是公司进行结算的操作人员，公司同意本表注册人办理电子证书及结算岗位，其对保融和长亮系统的操作和证书保管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单位公章）             日期
	单据登记单位意见：
同意办理。


 （单位公章）         日期              

	申请单位所在一级子（分）公司
	  （财务专用章）    日期：

	财务公司填写
	操作内容
	证书CN
	U盾编号
	保融用户名
	长亮登录号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新增/绑定
	
	
	
	

	
	[bookmark: OLE_LINK5]解除绑定/注销
	
	
	
	

	
	
	
	
	
	

	
	
	
	
	
	

	
	业务记录
	受理部门
	介质管理部门
	操作办理部门
	审核部门

	
	
	受理人：

日期：
	库存管理：

日期：
	操作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领用人（非本人领用需提供附件2）：                          领用日期：


注： 1、申请单位同时使用保融和长亮系统的，财务公司将在两个系统内同步实施申请内容，申请单位不使用金蝶系统进行日常凭证制作的，需在申请单“金蝶单位码”栏内注明。
2、申请单位首次勾选信息录入类单位需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批准。

附件2 
电子证书领用授权书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单位结算人员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为                        （单位全称）证书注册人，现授权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负责代为领用证书注册人电子证书事宜。
本单位对提供证明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被授权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所办理的电子证书代领事宜视同注册人亲自办理，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注册人及本单位承担。
本授权书自授权人、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生效，授权有效期截止       年      月      日。
特此授权。

授权人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单位公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结算类系统一岗多人证明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单位为                           （单位全称）在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保融、长亮结算类系统（出纳、审核、复审、其他(    )）岗位设置为一岗   人，分别是（姓名、身份证）                                  。
上述岗位人员在结算类系统中均可进行系统结算操作，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不使用集团统一结算平台进行在线结算的说明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单位为                           （单位全称），共有附表所列银行账号，我单位不使用集团统一结算平台进行在线支付业务的操作，不授权下表银行账号开通集团统一结算平台的银企直联结算功能，只对已完成支付的单据在平台内进行单据登记工作，原因如下：


特此说明。
附表：    
本单位全部银行开户情况表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币种
	当日余额（万元）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意见：
日期：       

